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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5 月 3 日,欧盟 15 国政府首脑在布鲁塞尔举行特别会议,正式批

准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爱尔兰、西班牙、葡萄牙、

奥地利、芬兰 11 国为首批加入欧元区的国家.从 1999 年 1 月 1 日起,欧元将在

上述 11 国正式启动,成为在这些国家流通的一种非现金交易的货币.按照欧盟制

订的货币统一的时间表,从 2002 年 1 月 1 日起,欧元纸币和铸币将开始进入流通,

而且最晚到 2002 年 7 月 1 日,欧元将彻底取代德国马克、法国法郎、意大利里

拉等欧元区国家的货币,成为欧元区内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从而最终实现货币

统一的目标.欧洲货币统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欧元区国家预算政策的协调.

按照欧盟 的规定,成员国要想加入单一货币体系必须达到预算平衡方面的趋同

标准(即政府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重低于 3%),成员国加入欧元区以后应努力实

现基本平衡或结余的中期预算目标,除了经济出现严重衰退等特殊情况以外,预

算赤字不得超过 GDP 的 3%.那么,欧盟在统一货币的进程中为什么要协调有关国

家的预算政策?预算政策的协调将给欧元区国家带来那些影响?这方面的问题已

引起我国财政学界的普遍关注.本文将就其中的几个问题做些简要的分析和介绍. 

    一、欧盟成员国的预算平衡状况 

    自 60 年代以来,欧盟国家政府的预算赤字总的来说呈一种上升的趋势.尤其

是从 1974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欧盟国家的总体预算赤字水平绝大多数年份

都高居 GDP 的 3%以上,1993 年达到了最高峰,为 GDP 的 6.1%.当然,欧盟各国的

财政平衡状况并不完全相同.不过,在 15 个成员国中,只有卢森堡一国近些年政

府预算是平衡的,其它国家政府预算都存在不同程度的赤字.其中,瑞典、希腊、

意大利、英国、芬兰、西班牙、葡萄牙等国家的政府赤字问题一直比较严重.以

欧洲经货联盟第二阶段起始的 1994 年为例.该年度政府预算赤字占 GDP 的比重

各国分别为:瑞典,10．3%;希腊,10%;意大利,9．2%;英国,6．8%;芬兰,6．4%;西

班牙,6．3%;葡萄牙,6%;法国,5．8%;奥地利,5%;比利时,4．9%;荷兰,3．8%.上

述 11 国 1994 年都没有达到欧盟规定的预算趋同标准.相比之下,当年爱尔兰、

德国和丹麦的预算赤字水平较低,分别为 1．7%、2．4%和 2．8%. 

    二、欧盟为什么要协调欧元区国家的预算政策 



    欧盟自成立以来已经在成员国范围内成功地实行了共同农业政策、关税同

盟、欧洲货币体系、增值税制度协调等一系列重大的经济一体化措施,目前所进

行的货币统一以及预算政策的协调是欧盟向经济一体化方向迈出的更大的一步.

按照《马约》的规定,统一货币以后,欧洲中央银行将在欧元区统一发行货币并

独立地行使货币政策,欧元参加国将失去利率、汇率等货币政策手段,但政府预

算政策仍继续留在欧元区国家政府的手中.由于欧盟自身的财政预算规模十分有

限(按照规定,欧盟通过各种渠道从成员国筹集的自有财源不能超过欧盟各国

GDP 总量的一定比例,1997 年该比例为 1．37%,一般认为即使经货联盟建成后该

比例也不会超过 3%),财政资金主要集中在各个成员国政府手中,所以在未来的

欧洲经货联盟中将出现统一的货币政策和分散的财政政策并存的局面.如果没有

财政政策的协调,欧元区的总体财政状况就完全取决于各参加国所作出的财政预

算安排.由于欧元区内没有一个集中的共同财政政策,欧盟作为一个类似于联邦

制国家的联邦政府其宏观经济调控的职能就只得靠货币政策来完成.而从理论上

说,联邦政府为了保持全国的经济稳定,手中不仅要有货币政策,而且还应当掌握

有效的财政预算政策,不能只靠货币政策来唱“独角戏”.美国、加拿大、德

国、澳大利亚等联邦制国家的实践也都证明了这一点.所以,欧盟在统一货币的

同时在欧元区实行集中统一的财政政策也是完全必要的.不过,鉴于在近期内欧

盟本级的预算规模不可能发生实质性的变化,欧盟目前只得通过协调成员国的预

算政策来提高其对整个欧元区财政预算政策的控制力,以尽量避免发生分散的财

政政策与统一的货币政策相冲突的局面.具体来说,在欧元区国家经济和金融联

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如果欧盟不规定一个预算纪律,让成员国在预算行为方面

各行其是,则可能出现以下不良后果: 

    ①欧元区内个别国家如果实行扩张性预算政策,导致该国政府的赤字和债务

增加,则很可能会引发整个欧元区范围内的利率上升和欧元升值,从而影响欧元

区其它国家的经济发展,并且会造成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紧张.尤其是欧元区内的

大国如果实行这种扩张性的预算政策,上述影响将更为显著.一些联邦制国家的

经验证明预算政策的确存在这种外溢的可能性.例如,1980 年代末期,加拿大的

安大略省实行扩张的预算政策,安排了较大的预算赤字,结果引致了整个加拿大

的利率和汇率的上升. 



    ②如果欧元区出现上述情况,则会给欧洲中央银行造成增发货币以压低利率

的强大压力,因为这时欧洲中央银行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降低利率,对私人投资

的“挤出效应”将会影响欧元区国家长期的经济增长,为了支持各国的经济发展,

欧洲中央银行最终将不得不因此而放松银根,其结果又很容易导致欧元区内的通

货膨胀以及欧元的对外贬值.正因为如此,人们把欧元区国家能否实行稳健的预

算政策视为是欧元币值稳定的关键. 

     ③由于经货联盟成员国之间的相互帮助,欧元区内的国家有可能会放松对

借债行为的自我约束,从而导致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的进一步失控.一般认为,欧

盟国家加入单一货币体系以后,其预算行为会受两方面变化的影响.一是其预算

赤字不能再象过去那样可以靠发行货币来弥补,这样政府安排赤字时就必须考虑

借债的成本,如果赤字过大,造成市场利率上升,则借债的成本就会提高.这种变

化有利于抑制成员的赤字规模.但另一方面,货币联盟的成员国又都存在一种心

理,即一旦本国出现偿债的困难,欧盟和其它国家不会袖手旁观.如果一国指望着

其它国家的帮助,其对自己赤字预算行为的约束就会减小.同时,由于国家间可能

的相互帮助,资本市场上该国的利息风险差额也会降低,这又会进一步减小该国

实行紧缩预算的压力. 

.    实际上,在协调成员国的预算政策问题上欧盟从一些联邦制国家的财政实

践中也得到了一定的启发.目前,美国、德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瑞士等国家

的联邦预算占本国 GDP 的比重一般在 10%到 30%,在各级政府的财政预算中一般

也都占到了 40%以上.即使这些国家联邦政府的预算具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

但州(省)政府的预算政策也或多或少地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首先,各国法律(除

了德国)都规定州(省)一级政府的预算赤字不能通过货币发行来弥补,州政府只

能用借债的方式弥补赤字.同时,有的国家还在法律上限制州政府的借债规模.澳

大利亚的做法是由联邦政府通过其控制的信贷理事会直接规定和限制各州的借

债规模.美国和德国主要是由州自己的立法规定借债限额.德国联邦政府在经济

发生严重波动时也有权临时性限制州政府的借债规模.另外,德国还有一个机构

专门负责协调各级政府的预算政策,联邦财政部长出任该机构的主席,各州的财

政长官和地区的代表为委员,联邦中央银行也定期参加会议.加拿大和瑞士目前

还没有对州(省)政府借债方面的限制.不过经过 80 年代末期安大略省大量借债

引发的全国利率上升的事件以后,加拿大联邦政府已经开始担心该省支出增长过



快所造成的赤字问题.瑞士尽管没有州政府借债的限定,但瑞士的州政府普遍信

奉平衡预算的传统观念,从而使各州基本上保持连年的预算结余. 

    另外,欧盟这次出面用严格的数量规则来协调成员国的预算政策还有另外一

层考虑,即借这次货币统一的机会,让成员国“自己绑住自己的手”,把成员国多

年来预算赤字增长的势头压下去.实际情况表明，欧盟成员国近二十年来的政府

预算赤字并不是由于经济周期因素造成的.因为即使是经济处于高涨时期,欧盟

国家总体的预算赤字和债务水平也呈上升的趋势.例如,1970 年到 1974 年、

1976 年到 1980 年以及 1988 年到 1992 年这三个时期中,欧盟的总体经济情况都

是比较好的,但在这三个时期中,欧盟国家的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仍保持着上升

的势头.这种情况用所谓“税收熨平”理论(即在税率不变的情况下,经济衰退时

政府赤字增加,经济好转时政府赤字下降)根本解释不通.实际上,欧盟国家的财

政赤字多是由于国内的政治因素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一种来自于成员

国以外的强大压力来削减赤字,各国的赤字问题就很难自动得到解决.许多国债

包袱沉重的国家内心里也希望欧盟能借这次统一货币的机会出面协调一下成员

国的预算政策，以此为契机使本国的预算赤字和政府债务得到控制. 

  三、欧盟国家削减财政赤字的手段 

    从实际情况看,欧盟的预算政策协调措施对成员国压缩财政赤字确实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1991 年《马约》公布以后，欧盟国家纷纷采取措施削减本国

财政赤字，以使本国能够按期达到《马约》规定的预算趋同标准，成为首批加

入欧元的国家.过去,一些欧盟国家也曾进行过压缩赤字的尝试,但多半都采取的

是增加税收的办法.由于增税很容易导致经济下滑,所以这种压缩赤字的努力很

难坚持下去(据统计,在 1970-1995 年工业化国家进行的 62 次削减财政赤字的努

力中只有 13 次获得了成功,成功的标志是使债务率呈下降的趋势).鉴于增税办

法的局限性,这次欧盟国家在预算趋同过程中除了少数国家(比利时、爱尔兰、

奥地利和葡萄牙)采用增税的办法外,其它大多数国家都采取了压支出的办法来

削减预算赤字.其中丹麦、芬兰、瑞典、英国一开始就采取压支出的手段,而且

削减的大多数是那些经常性的支出.例如,瑞典在 1994-1997 年期间政府的主要

财政支出下降了 8．2个百分点,其中,政府经常性支出下降了 8个百分点,资本

性支出只下降了 0．2个百分点.在经常性支出下降的 8个百分点中,社会福利和

政府雇员工资的下降就占了 3．8个百分点.在此期间,瑞典的税收收入不仅没有



增加,而且还下降了 0．4个百分点.德国、法国、意大利、荷兰、西班牙、希腊

采取的是先增税后砍支出的做法.例如,意大利在 1991-1993 年期间税收收入增

加了 6．4个百分点,财政支出增加了 0．7个百分点,而从 1994 年到 1997 年意

大利的财政支出下降了 4．7个百分点,其中经常性支出下降了 4．2个百分点;

税收收入下降了 0．5个百分点.除了意大利之外,德国、荷兰、西班牙、希腊也

是从 1994 年(即欧洲经货联盟第二阶段的起点)开始大幅度削减财政支出的,这

充分显示了《马约》的预算趋同标准对成员国政府预算行为的巨大影响力.另外,

这次欧盟国家削减财政支出在一些国家主要是压缩经常性支出,特别是削减其中

的社会福利支出和政府雇员的工资支出,这部分支出的刚性很强,如果不是欧盟

硬性规定一个预算赤字限度,恐怕这部分支出很难压得下来. 

    经过欧盟国家几年来的努力,到 1997 年,除了希腊以外, 其它国家都已达到

了《马约》规定的预算赤字不超过 GDP 的 3%的趋同标准 (希腊 1997 年的财政

赤字与 GDP 之比为 4%,预计 1998 年希腊的财政赤字将会降至 GDP 的 2．2%,达到

预算趋同标准).与 1994 年相比,1997 年许多国家的债务率都有所下降,其中包

括比利时、丹麦、爱尔兰、意大利、荷兰、芬兰、瑞典等国.但预计 1998 年能

够达到《马约》规定的债务率趋同标准(不超过 GDP 的 60%)的国家只有丹麦、

法国、爱尔兰、卢森堡、葡萄牙、芬兰和英国.比利时、希腊、意大利的债务率

预计仍高达 100%以上. 

    四、预算趋同条件下欧元区国家预算政策的运用 

    前面已提到,欧洲货币联盟建成后,欧洲中央银行将负责制定欧元区统一的

货币政策,其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持价格稳定;应付经济波动的财政预算政

策将分散在各成员国手中.在这种政策环境下,如果整个欧元区范围内出现经济

波动,稳定经济的职能将主要由欧洲中央银行通过货币政策来完成,各国财政政

策的任务主要是让本国的“自动稳定器”发挥作用;如果只是个别国家出现经济

波动,有关国家就应使用“相机抉择”的财政政策来加以调节.不过这里有一个

问题,即如果一国出现经济衰退,该国就要通过赤字预算政策来刺激经济的复苏.

一般来说,经济衰退越严重,其赤字政策手段的力度就应越大.但由于《马约》规

定有严格的预算纪律,所以成员国在对付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很可能会违反预算赤

字在经济危机过去后不能超过 GDP 的 3%的规定.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稳定和增

长公约》要求成员国中期的预算目标为收支基本平衡或略有结余.因为根据对欧



盟国家过去二十多年预算赤字的情况分析,一国在经济衰退前的预算政策越稳健,

其在经济衰退过程中及以后年度预算赤字突破《马约》标准的可能性就越小.根

据欧盟委员会对 1961-1996 年这 25 年中成员国发生的一部分严重经济衰退(GDP

至少下降 0．75%)进行的分析,当经济衰退以前政府预算平衡时,在 24 起这种情

况下发生的衰退案例中,只有 11 起案例导致了政府预算赤字超过了 GDP 的 3%,

其中有 6起案例只引发了“过渡性”的过量赤字,即经济衰退结束后赤字马上降

到 GDP 的 3%以下;当被分析的经济衰退案例发生在以前年度政府预算赤字达到

GDP 的 2%时,则在 24 起这类案例中,有 18 起案例造成了政府赤字超过 GDP 的 3%,

其中还有 17 起属于“持续性”的过量赤字,即经济衰退过去以后政府赤字仍高

居 GDP 的 3%以上.所以，政府在正常情况下应尽力保持预算的平衡,一旦出现经

济衰退政府利用预算政策调节的余地就较大,不致破坏《马约》规定的预算纪律.

另外,如果一国长期存在预算赤字,该国的利率风险差额就会较高,政府借债的成

本相应会增加,这时如果发生经济衰退,该国政府就很可能不愿意再进一步实行

扩张的财政政策来缓解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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